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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後在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後在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後在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後

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

僱員退休福利的保障僱員退休福利的保障僱員退休福利的保障僱員退休福利的保障

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對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

僱員退休福利的法定保障僱員退休福利的法定保障僱員退休福利的法定保障僱員退休福利的法定保障

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僱主不得事先未經僱員

同意而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的條款，包括削減僱員的工

資或福利。如僱主未經僱員同意而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

的條款，僱員可向僱主申索補償。

2. 現時僱主成立的職業退休計劃由《職業退休計劃條

例》規管。根據該條例的規定，如僱主要對現有職業退休

計劃的管限規則作出修改，而會導致損害成員在該計劃㆘

的累算權益或既有利益，僱主必須獲得百分之九十或以㆖

的僱員同意。

行政及其他措施行政及其他措施行政及其他措施行政及其他措施

3. 勞工處聯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稱積金局 )
成立了㆒個聯絡小組，負責協調處理因推行強積金計劃引

致的有關僱員僱傭福利的查詢和投訴。

4. 僱主或僱員如因為推行強積金計劃而需要查詢《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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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條例》規定的權利和責任，可使用勞工處 24 小時的電
話諮詢服務。這項服務透過㆒套有逾 120 條電話線的電腦
化電話系統運作，解答有關勞工事宜的㆒般查詢。此外，

他們也可以就強積金的實施細節聯絡積金局。

5. 如僱主在推行強積金計劃時單方面更改僱傭條款，

僱員可向勞工處尋求意見和協助。勞工處有專責㆟員與積

金局緊密合作，協調處理所有因推行強積金計劃而引致有

關僱傭條款的投訴。

6. 勞工處處長及積金局已分別致函約 19,000 個現有職
業退休計劃的僱主。而勞工處長亦向各主要商會發信。該

㆔封信均呼籲僱主在考慮現行計劃和強積金計劃銜接的

方案時，應以僱員的利益為依歸。信㆗強調，僱主和僱員

應坦誠磋商兩個計劃互相配合的安排，並促請僱主不可藉

實施強積金計劃，而削減僱員在現行職業退休計劃㆘所

享有的福利。積金局亦鼓勵當僱主已定出銜接安排後，應

盡快以書面通知僱員會否向積金局提出豁免申請。這㆔封

信的副本分別載於附錄 I 及 I I 及 I I I。

7. 與此同時，積金局也發出另㆒份函件予服務提供

者，促請他們協助僱主及僱員作出有關決定及準備有關的

書面通知。此外，政府宣傳短片也分別於㆔月㆓十㆓日及

㆔月㆓十九日於電台和電視台㆗播出，提醒僱主提出職業

退休計劃豁免申請的限期，和鼓勵僱主在決定是否提出豁

免申請前跟他們的僱員商討。

申請豁免遵從申請豁免遵從申請豁免遵從申請豁免遵從《強積金計劃條例》的現行職業退休計劃數目《強積金計劃條例》的現行職業退休計劃數目《強積金計劃條例》的現行職業退休計劃數目《強積金計劃條例》的現行職業退休計劃數目

8. 現時《職業退休計劃條例》共管限約 2,000 個豁免計
劃及 17,000 個註冊計劃（涵蓋超過 90 萬名員工）。所有
2,000 個豁免計劃均合符資格提出強積金豁免申請。而
17,000 個註冊計劃㆗，估計約有 11,000 個符合豁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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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截至本年㆔月十五日，積金局共收到 616 份強積金
豁免申請，其㆗包括 57 個豁免計劃及 559 個註冊計劃（共
涵蓋約 700 名僱主及 32,000 名成員）。

勞工處和積金局接獲的投訴數目勞工處和積金局接獲的投訴數目勞工處和積金局接獲的投訴數目勞工處和積金局接獲的投訴數目

10. 在㆓零零零年㆒月及㆓月兩個月期間，勞工處共處

理了 41 宗因強積金而更改僱傭條款的諮詢。另有㆒宗有
關擬以強積金計劃取代現行職業退休計劃的個案，勞工處

已為勞資雙方提供調解服務。

11. 財經事務局收到㆒宗投訴，並已轉介勞工處跟進。

至於積金局方面，該局每㆝收到約㆓十至㆔十個與已成立

的職業退休計劃有關的查詢，但至今仍未收過任何投訴。

財經事務局

勞工處

㆓零零零年㆔月


